
沪崇府发〔2018〕113号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上海市崇明区2018年区本级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区人大常委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规定，根据本区2018年财政预算安排情况、市对区转移支付情况、市政府债券转贷本区资金情况和全年财政形势，结合国家和本市政策性调整因素及本区发展实际，区财政局拟定了《上海市崇明区2018年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并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提请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附件：1.上海市崇明区2018年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2.关于提请审议《上海市崇明区2018年区本级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
                           2018年12月7日
附件1
上海市崇明区2018年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
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编制
2018年11月
上海市崇明区2018年一般公共收入预算调整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收入项目
	第一次调整后预算
	第二次调整
后预算
	增长

	（一）
	税收收入
	672892.00 
	794400.00 
	18.06%

	1
	    增值税
	378132.00 
	430626.00 
	13.88%

	2
	    营业税
	325.00 
	110.00 
	-66.15%

	3
	    企业所得税
	73825.00 
	78257.00 
	6.00%

	4
	    个人所得税
	101201.00 
	160600.00 
	58.69%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39007.00 
	43876.00 
	12.48%

	6
	    房产税
	13600.00 
	12800.00 
	-5.88%

	7
	    印花税
	12002.00 
	15302.00 
	27.50%

	8
	    城镇土地使用税
	1000.00 
	1400.00 
	40.00%

	9
	    土地增值税
	22400.00 
	35200.00 
	57.14%

	10
	    车船税
	3400.00 
	3429.00 
	0.85%

	11
	    耕地占用税
	4000.00 
	900.00 
	-77.50%

	12
	    契税
	24000.00 
	11840.00 
	-50.67%

	13
	    环境保护税
	　
	60.00 
	　

	（二）
	非税收入
	50708.00 
	43600.00 
	-14.02%

	1
	    专项收入
	24154.00 
	20987.00 
	-13.11%

	2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0347.00 
	10547.00 
	1.93%

	3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7390.00 
	5369.00 
	-27.35%

	4
	    其他收入
	8817.00 
	6697.00 
	-24.04%

	一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23600.00 
	838000.00 
	15.81%

	二
	上级补助收入
	1461693.69 
	1606693.46 
	9.92%

	三
	上年结转收入
	65348.64 
	65348.64 
	0.00%

	四
	调入资金
	6619.00 
	668.85 
	-89.89%

	五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7061.40 
	17061.40 
	0.00%

	六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360000.00 
	360000.00 
	0.00%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2634322.73 
	2887772.35 
	9.62%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2153514.27 
	2299772.35 
	6.79%

	
	    乡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80808.46 
	588000.00 
	22.29%


备注：1.“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等于“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收入”、“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2.“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等于“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减“乡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上海市崇明区2018年区本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调整表

                                                                                                                                                    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第一次调整后预算
	调整预算
	第二次调整后预算
	其中：中央和市拨专款补助支出预算

	
	合计
	基本

支出
	项目

支出
	合计
	基本

支出
	项目

支出
	合计
	基本

支出
	项目

支出
	第一次调整后预算
	调整

预算
	第二次调整后预算

	20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3839.76 
	27178.49 
	36661.27 
	8264.41 
	3922.43 
	4341.98 
	72104.17 
	31100.92 
	41003.25 
	20.00 
	　
	20.00 

	203-国防支出
	1212.27 
	477.14 
	735.13 
	122.56 
	61.38 
	61.18 
	1334.83 
	538.52 
	796.31 
	　
	　
	　

	204-公共安全支出
	94817.34 
	39656.44 
	55160.90 
	13404.24 
	10652.34 
	2751.90 
	108221.58 
	50308.78 
	57912.80 
	708.70 
	667.50 
	1376.20 

	205-教育支出
	211521.42 
	166890.60 
	44630.82 
	2015.29 
	-1626.69 
	3641.98 
	213536.71 
	165263.91 
	48272.80 
	11357.98 
	1357.94 
	12715.92 

	206-科学技术支出
	32900.42 
	1173.80 
	31726.62 
	305.52 
	105.60 
	199.92 
	33205.94 
	1279.40 
	31926.54 
	60.20 
	　
	60.20 

	20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9793.62 
	6392.41 
	33401.21 
	2173.64 
	514.18 
	1659.46 
	41967.26 
	6906.59 
	35060.67 
	1231.19 
	420.00 
	1651.19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77059.52 
	68534.15 
	208525.37 
	16060.01 
	8422.36 
	7637.65 
	293119.53 
	76956.51 
	216163.02 
	29581.71 
	2613.05 
	32194.76 

	21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37281.46 
	65901.22 
	71380.24 
	7876.55 
	2845.48 
	5031.07 
	145158.01 
	68746.70 
	76411.31 
	6643.69 
	1178.39 
	7822.08 

	211-节能环保支出
	102860.75 
	2039.50 
	100821.25 
	395.57 
	237.86 
	157.71 
	103256.32 
	2277.36 
	100978.96 
	28028.13 
	　
	28028.13 

	212-城乡社区支出
	145395.03 
	13894.05 
	131500.98 
	38847.39 
	1113.03 
	37734.36 
	184242.42 
	15007.08 
	169235.34 
	30.00 
	618.00 
	648.00 

	213-农林水支出
	477665.85 
	11103.99 
	466561.86 
	28130.33 
	1930.24 
	26200.09 
	505796.18 
	13034.23 
	492761.95 
	272983.88 
	21633.51 
	294617.39 

	214-交通运输支出
	153472.20 
	2546.43 
	150925.77 
	80725.58 
	309.64 
	80415.94 
	234197.78 
	2856.07 
	231341.71 
	901.92 
	77251.20 
	78153.12 

	215-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42572.19 
	1062.78 
	41509.41 
	926.52 
	161.01 
	765.51 
	43498.71 
	1223.79 
	42274.92 
	324.58 
	　
	324.58 

	21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4898.40 
	375.31 
	24523.09 
	-28.02 
	19.68 
	-47.70 
	24870.38 
	394.99 
	24475.39 
	200.00 
	-95.00 
	105.00 

	220-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1314.67 
	575.47 
	739.20 
	-99.62 
	68.58 
	-168.20 
	1215.05 
	644.05 
	571.00 
	　
	　
	　

	221-住房保障支出
	43713.87 
	30466.05 
	13247.82 
	1869.93 
	1490.80 
	379.13
	45583.80
	31956.85 
	13626.95
	1526.82 
	　
	1526.82 

	222-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3600.00 
	　
	3600.00 
	349.78 
	　
	349.78 
	3949.78 
	　
	3949.78 
	　
	　
	　

	227-预备费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229-其他支出
	46320.66 
	7972.76 
	38347.90 
	-39421.96 
	-7478.04 
	-31943.92 
	6898.70 
	494.72 
	6403.98 
	　
	46.80 
	46.80 

	231-债务还本支出
	　
	　
	　
	17916.00 
	　
	17916.00 
	17916.00 
	　
	17916.00 
	　
	　
	　

	232-债务付息支出
	49000.00 
	　
	49000.00 
	11871.37 
	　
	11871.37 
	60871.37 
	　
	60871.37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99239.43 
	446240.59 
	1552998.84 
	141705.09 
	22749.88 
	118955.21 
	2140944.52 
	468990.47 
	1671954.05 
	353598.80 
	105691.39 
	459290.19 

	上解支出
	147759.84 
	　
	147759.84 
	10512.64 
	　
	10512.64 
	158272.48 
	　
	158272.48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515.00 
	　
	6515.00 
	-5959.65 
	　
	-5959.65 
	555.35 
	　
	555.35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2153514.27 
	446240.59 
	1707273.68 
	146258.08 
	22749.88 
	123508.20 
	2299772.35 
	468990.47 
	1830781.88 
	353598.80 
	105691.39 
	459290.19 


备注：“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等于“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解支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上海市崇明区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调整表







金额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年初预算
	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
	支出项目
	年初预算
	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6709.04 
	104071.09 
	140780.13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36709.04 
	104071.09 
	140780.13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44384.81 
	5000.00 
	49384.81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
	35400.00 
	13984.81 
	49384.81 

	彩票公益金收入
	1160.67 
	122.48 
	1283.15 
	彩票公益金支出
	985.00 
	121.15 
	1106.15 

	其中：福利彩票公益金收入
	650.52 
	122.48 
	773.00 
	其中：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546.00 
	121.15 
	667.15 

	      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
	510.15 
	0.00 
	510.15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439.00 
	0.00 
	439.00 

	三峡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2126.00 
	567.56 
	2693.56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2126.00 
	-1406.84 
	719.16 

	污水处理费收入
	9290.19 
	176.00 
	9466.19 
	污水处理费支出
	7491.00 
	1975.19 
	9466.19 

	旅游发展基金收入
	
	24.72 
	24.72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24.72 
	24.72 

	收入总计
	93670.71 
	109961.85 
	203632.56 
	支出总计
	82711.04 
	118770.12 
	201481.16 


备注：1.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包含上年结转、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市级补助收入。




      2.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包含政府性基金支出、调出资金。






上海市崇明区2018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调整表

金额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年初预算
	调整预算
	调整后预算
	支出项目
	年初预算
	调整预算
	调整后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346.00
	34.10
	380.10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242.00
	24.60
	266.60

	　
	　
	　
	　
	调出资金
	104.00
	9.50
	113.50 

	收入总计
	346.00
	34.10
	380.10
	支出总计
	346.00
	34.10
	380.10


上海市崇明区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
	调整金额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253449.62 

	一、乡镇级支出（体制分成及财力下沉）
	107191.54 

	二、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146258.08 

	   1.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1705.09 

	    （1）区本级可统筹安排的支出
	36013.70 

	<1>人员经费
	22636.61 

	<2>公用经费
	113.27 

	<3>部门事业专项
	33476.45 

	        其中：政府机构、发展与改革等事务支出
	4304.44 

	武警、消防等事务支出
	1202.39 

	教育设施等事务支出
	335.82 

	科普等事务支出
	258.08 

	文化、体育赛事等事务支出
	1142.55 

	特困供养人员、生态惠民等事务支出
	7857.86 

	乡村医生、计生奖扶等事务支出
	4174.54 

	环境保护课题研究等事务支出
	340.00 

	城市环境维护等事务支出
	7227.46 

	农田、水利等事务支出
	2792.52 

	公共交通等事务支出
	1284.29 

	三农贷款贴息等事务支出
	280.00 

	储备粮等事务支出
	349.78 

	民兵海防等事务支出
	1926.72 

	<4>基本建设及债券本息
	29787.37 

	        其中：债券还本支出
	17916.00 

	              债券利息支出
	11871.37 

	<5>预备费
	-50000.00 

	    （2）中央和市补助专款支出
	105691.39 

	<1>公共安全支出
	667.50 

	<2>教育支出
	1357.94 

	<3>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20.00 

	支出项目
	调整金额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613.05 

	<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178.39 

	<6>城乡社区支出
	618.00 

	<7>农林水支出
	21633.51 

	<8>交通运输支出
	77251.20 

	<9>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95.00 

	<10>其他支出
	46.80 

	   2.上解支出
	10512.64 

	    （1）专项上解
	10512.64 

	<1>司法体制改革经费上解
	9783.64 

	<2>东西部扶贫资金上解
	405.00 

	<3>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费上解
	324.00 

	   3.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959.65 


附件2
关于提请审议《上海市崇明区2018年区本级

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
—2018年12月12日在上海市崇明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局长  朱菊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就提请审议《上海市崇明区2018年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作如下说明：
根据今年财政预算安排、市对区转移支付情况、市政府债券转贷本区资金情况和全年财政形势，结合国家和本市政策性调整因素及本区发展实际，特拟定本区2018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如下：
一、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一）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调整的基本情况
2018年度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2887772.35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2634322.73万元增加253449.62万元，增长9.62%，包括：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80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606693.46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36000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061.40万元、调入资金668.85万元、上年结转收入65348.64万元。其中：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2299772.35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2153514.27万元增加146258.08万元，增长6.79%；乡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88000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480808.46万元增加107191.54万元，增长22.29%。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2887772.35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2634322.73万元增加253449.62万元，增长9.62%。其中：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2299772.35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2153514.27万元增加146258.08万元，增长6.79%，包括：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40944.52万元、上解支出158272.48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55.35万元；乡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88000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480808.46万元增加107191.54万元，增长22.29%。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调整安排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情况。
2018年度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2887772.35万元，剔除乡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88000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2299772.35万元。具体项目如下：
（1）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全年完成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8000万元，比上年增长25.07％。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723600万元增加114400万元，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税收收入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增加121508万元，主要是新办企业数量增加，带动增值税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增加52494万元、新增一次性因素带动个人所得税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增加59399万元等；二是非税收入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减少7108万元，主要是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市级财政调库）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减少1402万元、利息收入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减少3464万元等。
（2）上级补助收入合计1606693.46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1461693.69万元增加144999.77万元（暂按市财政与本区11月底结算数调整），增长9.92%。主要项目如下：
返还性补助244316.70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241644.30万元增加2672.40万元，增长1.11%。
市对区转移支付1342182.77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1215625.97万元增加126556.80万元，增长10.41%。增长的原因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加36635.98万元（主要是均衡性转移支付增加27137万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89920.82万元。
中央转移支付20193.99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4423.42万元增加15770.57万元，增长356.52%。主要项目包括：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6631万元、中央农业保险保费补贴1939万元、城乡义务教育中央补助1376.20万元、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补助1220万元等。
（3）调入资金668.85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6619万元减少5950.15万元，下降89.89%。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财政部规定，政府性基金结转资金超过当年收入30%部分，必须调入一般公共预算，2018年政府性基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增加13984.81万元，当年结转资金为零，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减少5400万元。
（4）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061.40万元，与第一次调整后预算持平。
（5）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360000万元，与第一次调整后预算持平。2018年8月23日上海市崇明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通过《上海市崇明区2018年区级预算调整（债券安排情况）方案》，主要是市财政通过转贷方式下达我区政府债券额度360000万元，全部为一般债券，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6）上年结转收入65348.64万元，与第一次调整后预算持平。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情况。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2887772.35万元，其中：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2299772.35万元，乡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88000万元。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2299772.35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2153514.27万元增加146258.08万元，增长6.79%。包括: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40944.52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1999239.43万元增加141705.09万元，增长7.09%；上解支出158272.48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147759.84万元增加10512.64万元，增长7.11%；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55.35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6515万元减少5959.65万元，下降91.48%。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468990.47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446240.59万元增加22749.88万元，其中：
人员支出412790.92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390154.31万元增加22636.61万元，主要原因是政策性因素导致支出增加，主要包括：行政（参公）人员职业年金实账积累补缴7066.5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正常调整6863.44万元、公安系统特岗津贴2841.94万元、事业单位2017年绩效工资增量2068.10万元、公务员绩效工资一次性增发部分1525.75万元等。
公用支出56199.55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56086.28万元增加113.27万元，主要原因是部分单位人数增加导致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正常调整增加1205.01万元，推进公务用车改革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等支出1114.74万元等。
（2）事业专项支出761991.01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728514.56万元增加33476.45万元。其中：调增项目支出41629.77万元，主要包括：新城商务中心物业租金2610万元、城市路灯电费2290.20万元、残疾人两项补贴2105万元等；调减项目支出8153.32万元，主要包括：稳定就业补贴资金区级财政承担部分等项目2709.48万元、焚烧厂各类费用1005万元、长兴人民医院人才储备费400万元、新增4479盏路灯电费373万元等。
（3）基本建设支出450672.85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420885.48万元增加29787.37万元。主要是增加一般债券还本支出17916万元，一般债券付息支出11871.37万元（根据上海市政府债券还本付息计划表相应调整）。
（4）中央和市拨专款补助支出459290.19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353598.80万元增加105691.39万元。主要是增加崇明生态大道（新梅路-新申路）等四条道路市级建设财力补助支出77000万元、村庄改造专项补助8698.60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6631万元、农业生产综合专项补助2474万元、中央农业保险保费补贴1939万元、农业生态与农产品安全专项补助1393.80万元、城乡义务教育中央补助1376.20万元、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补助1220万元等。
（5）上解支出158272.48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147759.84万元增加10512.64万元，主要是增加司法体制改革经费上解9783.64万元。
（6）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55.35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6515万元减少5959.65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财政部规定，政府性基金结转资金超过当年收入30%部分，须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当年不得安排支出，列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下年度方可使用。政府性基金调入资金减少导致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相应减少。
需要说明的是：动用年初预备费50000万元，主要用于： 2018年度重残人员居民医保筹集资金增量部分1652.37万元、三家综合性医院2017年药品加成率补贴以及社保和职业年金清算1318.63万元、新海镇二次供水改造1058.58万元、新华医院崇明分院及十院崇明分院人员经费补助1044万元、2017年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费补贴区财政承担部分940.55万元、农业用水奖励资金840.12万元、2018年公交随车安保人员资金801万元、公交五场站维修经费800万元、健康云平台和区域卫生云平台780万元、大重病医疗救助676万元、与万达体育合作举办世界铁人单项赛和摇滚马拉松赛事经费600万元、新能源汽车购置经费583万元、计划生育奖扶资金555万元等。

综上，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2299772.35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增加146258.08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2299772.35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增加146258.08万元），收支相抵，区本级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教育支出。
2018年区本级教育支出213536.71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211521.42万元增加2015.29万元，增长0.95％。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市级专款补助支出增加。
2.科学技术支出。
2018年区本级科学技术支出33205.94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32900.42万元增加305.52万元，增长0.93％。

3.农业支出（款级）。
2018年区本级农业支出（款级）75434.26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70456.05万元增加4978.21万元，增长7.07％。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市级专款补助支出增加。

4.文化支出（款级）。
2018年区本级文化支出（款级）18111.47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16791.66万元增加1319.81万元，增长7.86％。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市级专款补助支出增加347万元，安排纪念成陆1400年系列活动、第十届中国花博会会花会徽和吉祥物等经费共计542.55万元等。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18年区本级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93119.53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277059.52万元增加16060.01万元，增长5.80％。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行政（参公）人员职业年金实账积累补缴7066.52万元，安排残疾人两项补贴、2017年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费补贴区级承担部分、各类人才补贴政策等政策性补贴5806.43万元等。

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018年区本级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45158.01万元，比第一次调整后预算137281.46万元增加7876.55万元，增长5.74％。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华医院崇明分院及十院崇明分院人员经费补助1044万元，三家综合性医院2017年药品加成率补贴以及社保和职业年金清算1318.63万元，安排大病医疗补助、计划生育奖扶资金、健康云平台和区域卫生云平台等项目共计2455.91万元等。

二、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安排
2018年本区政府性基金上年结转56893.91万元，本年收入146738.65万元，可用收入总计203632.56万元，比年初预算93670.71万元增加109961.85万元，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加104071.09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增加5000万元等。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安排
2018年本区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201481.16万元（其中：根据相关文件规定，调出资金555.35万元，转列一般公共预算），比年初预算82711.04万元增加118770.12万元，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比年初预算增加104071.09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支出增加13984.81万元等。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具体安排
2018年本区政府性基金可用收入总计203632.56万元；本年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201481.16万元；政府性基金年末结转2151.40万元，结转资金专款专用，滚动使用。调整后的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明细如下：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预算。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上年结转36709.04万元，本年收入104071.09万元（其中：市级补助收入99.18万元），可用总额140780.13万元，比年初预算36709.04万元增加104071.09万元；支出140780.13万元，比年初预算36709.04万元增加104071.09万元，主要用于长兴海洋基地等前期开发费补贴45176.02万元、东滩公司前期开发费补贴35029.65万元、生态城投公司前期开发费补贴30000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20820.33万元、土发公司土地减量化项目8719万元等；年末结转为零。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支预算。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上年结转14384.81万元，本年收入35000万元，可用总额49384.81万元，比年初预算44384.81万元增加5000万元；支出49384.81万元，比年初预算35400万元增加13984.81万元，主要用于长兴岛开发办及生态城投公司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7124.09万元、东滩公司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19846.32万元等；年末结转为零。
3.彩票公益金收支预算。
彩票公益金上年结转383.87万元，本年收入899.28万元（其中：市级补助收入309.28万元），可用总额1283.15万元，比年初预算1160.67万元增加122.48万元；支出1106.15万元（其中：调出资金555.35万元），比年初预算985万元增加121.15万元，主要用于养老机构床位补贴、为老综合服务项目、乡村少年宫建设及日常运营、城乡医疗救助补助、体育项目等；年末结转177万元。
4.三峡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支预算。
三峡移民后期扶持基金上年结转2126万元，本年收入567.56万元（全部为市级补助收入），可用总额2693.56万元，比年初预算2126万元增加567.56万元；支出719.16万元，比年初预算2126万元减少1406.84万元，主要用于三峡移民后期扶持；年末结转1974.40万元。
5.污水处理费收支预算。
污水处理费上年结转3290.19万元，本年收入6176万元，可用总额9466.19万元，比年初预算9290.19万元增加176万元；支出9466.19万元，比年初预算7491万元增加1975.19万元，主要用于排水管网养护及污水厂运行经费及污水处理费等7237万元、陈家镇地区污水处理设施相关费用2229.19万元；年末结转为零。
6.旅游发展基金收支预算（新增项目）。

旅游发展基金上年结转为零，本年收入24.72万元（根据市财政《关于下达2017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的通知》，新增下达本区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24.72万元），可用总额24.72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24.72万元；支出24.72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24.72万元，主要用于部分景点厕所改造项目；年末结转为零。

三、2018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根据《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的要求和《上海市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试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本区自2011年起开展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工作，自2012年起试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18年，本区纳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范围的区属国有企业（集团）32户，其中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国有企业（集团）25户。本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380.10万元，比年初预算346万元增加34.10万元，增长9.86%。根据区属企业分类及收益收缴比例的规定，功能类企业按上年净利润20%上缴收益，其中旅投公司上缴213万元，土发公司上缴17万元；产业园区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按上年净利润25%上缴收益，其中工业园区因审计要求其子公司计提坏账准备4959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足以弥补上年度亏损，故无上缴收益；其它类企业按上年净利润30%上缴收益，其中资产经营公司上缴45万元。5个委办局委托监管类共10户企业按上年净利润15%上缴收益，其中：工程质量检测公司上缴49.30万元，农投公司上缴24.40万元，自来水公司上缴22.60万元，风瀛洲公司上缴8.80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380.10万元，比年初预算346万元增加34.10万元，增长9.86%。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66.60万元，比年初预算242万元增加24.60万元，增长10.17%，主要用于补充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调出资金113.50万元，比年初预算104万元增加9.50万元，增长9.13%，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2018年，在区委的正确领导和区人大的依法监督与大力支持下，本区各项财政收支工作稳步推进。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拓宽工作思路、创新发展理念、强化预算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积极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为生态岛建设做出新贡献！
议案及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2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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